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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6日 星期五A12 广告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08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海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王

光长、杨游芳、曹登科、海南蓝岛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中，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
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王光长名下位于海口
市府城东门外观光路商住楼1-3层共1631.33m2房产(证号：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字第HK226278号)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1216.69488万元，
竞买保证金20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2月5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18号景
瑞大厦23层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
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2月2日17: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
金时间：以2015年2月2日17:00前到账为准；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5年2月4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收取竞买保证金
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
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
第108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净价拍
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76033传真：
0898-66786528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林小玲、黎爱梅用地位于海口市振兴南路西侧、美舍小区南侧，
用地面积分别为269.99m2和200.02m2，土地用途均为商业服务业用
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两位业主申请整合土地开发，
2013年 1月曾申报 1幢 9层泓景综合楼（总建筑面积 928.41m2）方
案，在规划批前公示期间，相邻小区部分业主提出异议。经研究，现
对该项目方案建设规模、层数、退线进行了调整优化，重新申报方案
为1幢6层商业、住宅综合楼，总建筑面积718.26m2，各项规划指标
基本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
序再次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1月16日至1月29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 2057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8，联系人：李召才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月16日

林小玲、黎爱梅整合用地建设美舍雅居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再公示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
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
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
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

联系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27-85712710
邮件地址：pengzhan@coamc.com.cn 邮编：430033

通讯地址：武汉市硚口区武胜路泰合广场34楼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武汉办事处

网址：www.coamc.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27-85713022 (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驻湖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

027－67818944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省监管局
电话：027—873273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
2015年1月16日

债权名称

海南海发房地
产开发公司

所在地

海南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23,656,198.98元

利息 (截止2014年12月20日)

120，944，643.70元

担保情况

无

当前资产状况

依（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34号民事调解书海南海
发房地产开发公司自愿将海南省国营桂林洋农场出让给其
的海南省琼山市桂林洋海滨旅游开发区37号土地依地价款
630万元过户给我办，予以抵偿我办630万元的债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
关于海南海发房地产开发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如下（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